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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文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的修正，感覺保障了人民權利，然而實際上

卻不是如此。 

二、法規只是用來約束企業於刊登求才啟示時，不寫出性別、年齡、婚姻等各項資格要求，實

際意義卻是空泛的。甚至，就業歧視仍然存在，以女性求職者為例，年齡與婚姻狀態往往

就是找不到工作、遭到僱主拒絕並是就業歧視的主因。 

（十八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近日監察院糾正行政院與財政部的證所

稅政策推動時機不當後，財政部表示證所稅將分兩階段檢討但

傾向不停課證所稅，並希望這次的檢討只在證所稅的範圍內進

行改進做法，並不包括證交稅在內。爰此，為不再發生政策反

覆情形，此次復課證所稅政策的檢討，應更審慎評估不要浪費

行政資源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財政部即將啟動證所稅檢討作業，並仍表示傾向與民意相反主張的不停徵證所稅，而且維

持現行 0.3%的證交稅率不會調整，並計劃分成兩個階段檢討證所稅，第一階段預定 5 月開

始，以二個月時間，先進行分析；第二階段暫訂四個月，研擬調整證所稅的改進方案。 

二、若這次的證所稅政策檢討並未將民意納入，那麼再次的證所稅政策檢討只是政策反覆，而

且有浪費行政資源之嫌。 

（十九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國道計程收費即將上路，但是究竟是採

何一方案還是爭論不休，因此請交通部和觀光局能對於維持國

道基金全年 220 億收入之前堤外，也能使原本長程收費不會比

現在來得高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道計程收費預計將在今年（102）八月上路，但是交通部長對於實施計程收費將有免費里

程，且傾向每車每天 20 公里。 

二、但是實施計程收費目的在於「使用者付費的精神」，解決現行收費的不公現象之外，也是

要解決短程用路人上國道造成雍塞的情況，但是若是將免費里程定在 20 公里，壅塞的情況

還是不會得到解決，而且就國道交通量前五名的路段來看，不只收不到錢之外，恐怕壅塞

的情況會持續維持。 

三、因此交通部和高公局應該詳細考量各方案所造成的影響，不要到最後國道計程收費上路之

後，既無法達到使用者付費的目的，又無法對於國道運輸量的分流改善，對於國道用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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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說，將是最大的受害者。 

（二十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國道計程收費門架設施進度落後，且又

未罰遠通電收半毛錢，請高速公路局針對此事進行檢討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遠通電收原本去（101）年九月二十一日應完成全台國道計程收費門架設施，但現在才完成

七成的進度，原本預計 319 個，現今只完成 200 個左右，完全進度落後。 

二、而且依照合約每天可以開罰遠通五十萬元，不過至今為止，遠通並未被罰半毛錢，國道計

程收費若確定八月要實施的話，這樣的進度可能稍嫌太慢，因此請高公局能夠督促遠通在

八月前應完成所有的門架設施，並且依照合約向遠通開罰一天五十萬元。 

（二十一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證所稅開徵以來，不僅沒收到稅收之

外，還造成證交稅短徵的情形，因此請財政部針對證交稅短

收和證所稅問題之情況，進行檢討改進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針對證所稅開徵以來，不僅尚未收到稅收之外，連帶影響證交稅短徵的情況，今年（102）

第一季證交稅出現短徵，只收到 157 億，過去平均每季約有 300 億元證交稅，因此，今年

第一季就少了 150 億元，推估全年下來就少了 600 多億的稅收。 

二、自證所稅開徵以來就風暴不斷，今年 4 月 16 日，監察院就對於證所稅之政策提出糾正案，

糾正案指出，證所稅法案從去年二月提出，到了七月立法院通過這五個月間，股市市值就

蒸發了 2.2 兆元，證交稅則因股市低迷，資金外流，全年短收 550 億元。 

三、因此請財政部應儘速對於證所稅錯誤的政策進行減討，不要等到政府財政稅收和經濟成長

造成問題時才來檢討，恐怕以為時已晚。 

（二十二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我國漁民菲律賓船艦追逐並且用槍向

我國漁船掃射，造成我國漁民中彈身亡，因此請政府相關單

位能夠迅速調查此一事件，並且嚴厲譴責菲律賓此等野蠻暴

力行為，要求菲律賓能夠懲兇道歉賠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說明： 


